
南 京 市 商 品 房 预 售 方 案

编    号 2022032802276 

开发企业 南京银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云和滨雅苑 

项目地址 浦口区江浦街道浦滨路以北、城南河以西地块 

申报日期 2022-06-20  

  

南 京 市 住 房 保 障 和 房 产 局 制



填 写 说 明

1、本方案由开发企业自行填写，填写内容必须真实、合法、有效。

2、申请预售房屋面积应由具有房地产测绘资格机构预测算。

3、本方案中提交的所有复印件，均应由收件人员与原件核对后，在复印件上加盖“与原件核对

一致”印章并签字后方可生效。

4、为可选项，用“√”或“×”选定。

5、本方案在南京市房地产综合业务系统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申报栏填写，上传并打印提交。



南京市商品房预售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城市商品房预售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定，制定本方案。

一、项目基本情况(以独立的建筑区划为单位)

开发企业名称 南京银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新浦路 120号—YP0006

法定代表人 李公文 联系电话 025-57718910

授权委托人 张樯 联系电话 13951860137

开发资质等级 贰级 资质证书编号 南京 KF15081

开发项目名称 云和滨雅苑
项目核准决定文书

号
宁发改备〔2022〕12 号

项目坐落 浦口区江浦街道浦滨路以北、城南河以西地块

售楼处地址 浦口区浦滨路与江淼路交汇处

开发企业销售负责

人
朱进 联系电话 13305167085

代理销售公司名称 以下空白

代理销售公司负责

人
以下空白 联系电话 以下空白

用地总面积(m2) 77949.69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编号
3201112021CR0011

不动产权证书号

(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证号)

苏（2021）宁浦不

动产权第 0071139

号、苏（2021）宁

浦不动产权第

0071128号、苏

（2021）宁浦不动

产权第 0071136号、

苏（2021）宁浦不

动产权第 0071298

号、苏（2021）宁

浦不动产权第

0071303号

土地使用年限 住宅用地 70年



土地证载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混

合）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号
地字第 320111202100040号

拟规划建设项目总

建筑面积(含地上、

地下)

260246.81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号
建字第 320111202100301号

容积率 2.5  绿地率 30%

建筑密度 20% 施工许可证号 320111202110131301

幢数 16房屋总幢数
22  其中住宅

建筑面积(㎡) 179580.56

施工单位名称 江苏泽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名称 江苏诺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开工时间 2021-09-20 拟竣工时间 2025-07-30

备注：
其中 B分区建筑密度 16.80%、绿地率 30.02%；D分区建筑密度 19.37%、绿地率

30.27%；F分区建筑密度 18.64%、绿地率 30.40%

二、项目分期开发建设情况

该项目拟分 5 期开发建设，具体情况如下：

期数 幢数 幢号 建筑面积

(㎡)

拟开工时间 期内投资

(万元)

拟上市销售

时间

拟竣工时间

1 2 B-3、B-4 22186.28 2021-09-20 13389 2022-01-26 2024-06-25

2 2 B-1、B-9 25464.89 2021-09-20 19145 2022-07-21 2024-06-25

3 4 B-5、B-6、B-
7、B-10

45710.95 2021-09-20 27282 2022-10-01 2024-06-25

5 13 D-2、D-4、D-
5、D-6、D-地下

车库、F-1、F-
3、F-5、F-6、F-
地下车库、k-地
下车库 2、L-地
下车库 1、L-地
下车库 2

126392.84 2022-12-28 70037 2023-07-18 2026-05-31

4 2 B-地下车库、K-
地下车库 1

37108.93 2021-09-20 12826 2024-05-25 2024-06-25



三、土壤污染防治情况

根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42条），该项目土地  不需要   进行

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情况在销售现场公示。

四、公建配套建设要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编号： 3201112021CR0011  明确，本项目须配建：

  1、该地块须配建建筑面积不小于 9146 平方米的租赁住房，由受让人建成后用于租赁,不得上市销售，不得

转让，不得分割抵押，遵守国家及南京市租赁住房管理政策相关要求。

2、 A 分区须配建地上建筑面积不少于 16000 平方米的商务型酒店和地上建筑面积不少于 4000 平方米的商业超市。

商务型酒店和超市建成后均由受让人自持，不得转让、不得销售（同一集团控股子公司除外）。

3、C、E 分区应配建地上建筑面积不少于 90000 平方米的文化建筑，可配套地上建筑面积不超过 20000 平方米的

商业。 C 分区须配建地上建筑面积不少于 30000 平方米的演艺中心场馆、地上建筑面积不少于 25000 平方米的市

民中心及规划馆，地块建成后由受让人整体运营不少于 10 年，不得分割销售、不得分割转让。 E 分区须配建地

上建筑面积不少于 20000 平方米的图书馆和地上建筑面积不少于 20000 平方米的科技馆，地块建成后由受让人整

体运营不少于 10 年，不得分割销售、不得分割转让。在保证开发总量、各类建筑面积与建筑高度不变的前提下，

容积率、建筑密度可在两个分区之间进行总量平衡转移。

4、G 分区须建设一座主体建筑高度不低于 160 米的商务办公楼，地上建筑面积不得少于 60000 平方米，其中包括

地上建筑面积不少于 30000 平方米的酒店，酒店的建筑设计要求和建造标准不得低于五星级标准，建成后由受让

人自持，不得销售、不得转让（同一集团控股子公司除外；G 分区不得配建酒店式公寓和商业，其中地上建筑面

积不少于 20000 平方米的商务办公房，由受让人自持，不得销售、不得转让（同一集团控股子公司除外）。

5、H、I 分区可配建不超过地上总建筑面积 8％的零售商业且应独立设置，其余应全部建设酒店式公寓。分区内应

配建一处用地面积不小于 2500 平方米的公交首末站，其配套用房可与其他建筑复合建设。在保证开发总量、各类

建筑面积与建筑高度不变的前提下，容积率、建筑密度可在两个分区之间进行总量平衡转移。公交首末站由浦口

区政府出资并委托受让人代建，建成后移交浦口区政府，所对应土地按划拨方式供应，建设费用经第三方审计机

构确认后，由浦口区政府支付给受让人。

6、 B、D、F 分区应按每百户不少于 30 平方米的标准配套建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用房，同时，各分区内须分别配

建不低于 25 平方米的快件服务用房，由受让人按规划标准建成并验收合格后，无偿移交浦口区政府。

五、项目配建附属房屋情况

1、物业服务用房配置说明

本项目按《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应配建物业服务用房  1040.99 平方米。规划核准  1057.79 

平方米 。具体情况见表：

申报情况 预售许可证号 坐落位置（幢号、室号） 物业服务用房面积

(㎡)

未申报 D-3#一层、二层 261.7

未申报 F-2#一层、二层 263.04

未申报 B-2#一层、二层 532.44

合计 ------ ------ 1057.18

2、机动车库、车位相关情况



    本项目按规划配建机动车停车库 7 个，室内机动车停车位 1864 个，严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物权法》、《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出售、出租或附赠。

3、其他 

  以下空白。

六、物业管理企业及物业区域备案情况 

本项目的前期物业管理企业采用 公开招投标方式选聘，并向 浦口区住房保障和房产局进行备

案，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于 2022年 1月 12日签订，前期的物业管理企业为  南京银城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其资质证号  （建）108034。

本项目物业管理区域四至界限东至 规划路（B分区），农场河路（D分区），钟奇路（F分区）南

至  谢营路西至  现状河道、浦云路（B分区），规划路（D分区），农场河路（F分区）北至  A

分区（B分区），规划道路（D分区）规划道路（F分区）于  2021年 12月 13日 在 浦口区住房保

障和房产局办理备案手续，备案编号为  2021-Z13号。

七、本次申请预售房屋基本情况

1、房屋坐落和幢号说明

 本次申报预售房屋坐落以《不动产权证》或《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证载为准，幢号以预测成果

报告所载为准。

2、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状况

本次申报预售的房屋中，B-1、B-9 幢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已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 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西支行 该抵押权人已于 2022年 7月 15日  书面同意我司办理  

B-1、B-9 幢预售许可证并上市销售

3、房屋具体情况

期

数

幢号 用途 销售面积

(㎡)

套数 装修类型 拟竣工时间 均价(元/㎡)，

车位：万元/

个

2 B-1 一般住宅 10838.86 104 全装修 2024-06-25 29128.86

2 B-9 一般住宅 13875.36 144 全装修 2024-06-25 30436.35

4、车位具体情况

  车位不在预售申报范围内，待后期申报时予以说明。 

5、开盘时间

    本次开盘销售时间拟在核准预售后第 1 （<10）日。

八、预售资金监管情况

幢号 监管银行 监管账号 监管额度(万元) 变更情况

B-1幢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龙园

4301017419100134159 5492.46



西路支行

B-9 幢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龙园

西路支行

4301017419100134159 7626.35

九、住房质量责任承担主体和承担方式

我司是工程质量的第一责任人，对建设工程的质量全面负责，在法定的保修期内，承担该项目

的工程质量保修责任，具体期限和范围见《住宅质量保证书》。

 以下空白

十、住房能源消耗指标和节能措施

建设单位 南京银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云和滨雅苑 幢号 B-1、B-9

住房能源消耗指

标

65%

保温材料种类 挤塑聚苯板(XPS)屋面

保温 保温层厚度(mm) 70

墙体材料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B07砂加气)、钢筋混凝土

保温型式 外保温

保温材料种类 复合发泡水泥板、石墨一体板

北 墙 35

外墙保温

保温层厚度(mm)
南、东、西墙 35

窗框型材 断热铝合金

北向
6高透 Low-E+12Ar+6、6高透 Low-

E+12A+6

南向
单腔高透双银 Low-E[5+19A(百叶）+5

双银 Low-E]、6高透 Low-E+12Ar+6

东向
单腔高透双银 Low-E[5+19A(百叶）+5

双银 Low-E]

外门窗

窗玻璃材料

西向
单腔高透双银 Low-E[5+19A(百叶）+5

双银 Low-E]



遮阳措施 内置百叶遮阳、平板遮阳

其他节能措施 无

十一、相关承诺如下：

1、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前，不以认购、预定、排号、发放 VIP号等方式向购房人收取或变相

收取定金，预定可等性质的费用，不要求购房人提供银行定存、资金证明等验资性质的银行凭证，

不采取与电商捆绑、参与入会抵房款等促销活动。

 2、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后，按《商品房预售方案》中承诺的时间一次性公开 全部准售房源。

客户积累大于可供房源时，采取有公证机构主持的公开摇号方式销售商品住房。

3、公司加强内部及代理公司的管理，凡出现炒房卖号的，一经查实，将无条件接受管理部门处

罚，返还违法所得，涉事人员解除劳动合同。

 4、认真落实购房实名制，认购后不能更改购房人姓名。自开盘之日起，三日内上传认购信息，

确保销售现场销售进度与南京网上房地产公式的销售进度完全一致。

5、严格按照物价部门备案的价格销售商品房，不变相加价。

6、预售资金将优先用于后续工程建设，监管额度内的预售资金不挪作他用，若该项目因债权债

务纠纷，司法部门许冻结、划扣监管账户资金时，我司提供其他足够资金的账户予以配合，并及时

书面告知预售资金监管部门。

7、领取《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同时， / 幢（楼） / 层，申请办理在建工程抵押抵押登记。

期间，严格按照《商品房认购协议》约定时间及时解压与客户签约备案，不因抵押变现捂盘。

8、房屋预售面积由 南京开源房地产测绘有限公司测算，面积分摊明细和公共 部位等详见销售

现场公示的预测报告。未经规划核准的，但后期增加的共有部位不计入分摊。

9、本次申报预售许可的项目 可以  向中国境外人士（含港澳台）销售。

10、严格按照《南京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规定，在办理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之前，按标准一

次性足额交存物业维修金及首次业务大会会议筹备经费。

11、严格按照《南京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做好白蚁防治工作，在进行房屋销(预)

售时，向买受人出具房屋白蚁预防的证明文件。

12、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如团购等）

1、网上报名，报名人可通过关注公众号：南京房产微政务，点击“宁小通”进入报名通道进行

线上报名。报名咨询服务电话：025-83241777。2、本次申请上市销售范围为“云和滨雅苑项目 B-1

幢、B-9幢，销售的总房源套数为 248套精装住宅，120平方米以下房源有 244套，占比大于等于

60%。根据《关于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宁房市字〔2020〕132 号）、《关于

做好人才优先选房及支持刚性需求工作的通知》（宁司〔2020〕49 号）、《南京市人才购买商品住

房办法》（宁委办发〔2021〕3 号）、《关于进一步优化无房家庭购房工作的通知》（宁促房健办

〔2021〕3 号）等文件的规定，人才房房源为 75套，如有效无住房家庭报名数小于 225，则无住房

家庭保障房源为 75套，如有效无住房家庭报名数大于等于 225，则无住房家庭保障房源为 100套。

3、样板间：售楼处开设四套样板间，供选购人参考，分别为三室两厅一卫，面积约 89平方米全装



修样板间；三室两厅一卫，面积约 89平方米升级装修样板间；三室两厅二卫，面积约 115平方米升

级装修样板间；三室二厅二卫，面积约 139平方米升级装修样板间，均为临时样板间并已做保全公

证。临时样板间公示时间截止到实体样板间建设完成后。实体样板间于交付后满三个月予以拆除。

4、 我司承诺：本次上市销售的 2栋住宅不强制购买升级包。本次开盘详见销售方案。。

13、我公司对本预售方案的真实性做出郑重承诺，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此页无正文）  

                  开发企业名称：（签章） 南京银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李公文 

日期：2022-06-20



序号 附件名称

1 不动产权证书

2 营业执照

3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4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5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6 开发项目备案通知书

7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规划核准图

8 商品房开发建设资金投入证明

9 南京市物业管理招投标中标备案表

10 地名命名批复

11 公安门牌证明

12 必建人防面积及区域核定单

13 易地建设防空地下室行政许可决定书

14 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行政许可决定书

15 抵押权人同意办理预售许可证明

16 国家安全事项选址审批意见

17 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

18 不动产抵押权证

19 预审合格单

20 建筑工程规划设计要点

21 南京市商品住房价格申报价格表

22 新建商品住房价格备案联系单

23 同意变更土地转让批复

24 南京市商品房销售申请书

25 预售方案



26 商品房预售款专用账户监管协议书

27 商品房预售许可申请表



担 保 函

 以下空白   业主：

我公司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和相应赔偿能力的 以下空白 公司，我司保证在  以下空白 出现歇

业等清算情况时，在法定的保修期内为该司销售的 以下空白项目的工程质量承担保修责任。 

公司名称（盖 章）：    以下空白             

住所：    以下空白                       

通讯地址：    以下空白                       

邮政编码：    以下空白                       

营业执照注册号：    以下空白                  

法定代表人姓名:      以下空白                    

联系电话：     以下空白                          

授权委托人姓名：    以下空白                       

联系电话：      以下空白                        

签署时间：      以下空白                        

签署地点：      以下空白                         


